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环保局
环保用微生物菌剂进出口许可预审审批流程

	设定依据
	进出口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办法

	申请条件
	符合《进出口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办法》、《环保用微生物菌剂使用环境安全评价导则》与《环保用微生物菌剂检测规程》的相关规定

	申请材料
	1、申请办理环保用微生物菌剂样品入境
（一）进口经营者与境外经营者签订的微生物菌剂进口合同或者合同意向书的复印件及原件； 　　
（二）进口经营者主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具备的微生物生产、应用和安全操作的专业学历或者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原件； 　　
（三）微生物菌剂生产、使用、储藏、运输、处理的环境安全控制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四）出口国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证明及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核实证明； 　　
（五）微生物菌剂在出口国的生产和应用情况及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核实证明； 　　
（六）拟进口用于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样品的最低数量和规格；以及该规格和数量的确定标准 　　
（七）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性的其他证明资料：包括法人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代理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该微生物菌剂在北京市境内使用的证明材料。 　　
前款所列材料，应当用中文或者中、英文对照文本，一式三份。所有英文材料的中文译本须由有资质的翻译公司出具。 　
2、申请办理样品环境安全评价预审 　　
进口经营者，应当委托微生物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 　　
接受委托的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合格实验室（GLP），或者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国家级专业机构。 　　
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微生物菌剂的微生物学检测鉴定； 　　
（二）微生物菌剂的安全性试验； 　　
（三）微生物菌剂的评价； 　　
（四）微生物菌剂的卫生学安全评价； 　　
（五）微生物菌剂及各类终产物的生态安全评价； 　　
（六）微生物菌剂的生产或者使用环境评价。 　　
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报告，还应当附具下列内容： 　　
（一）微生物菌剂出口国已有的环境安全评价资料； 　　
（二）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机构及其代理机构资质信息。 样品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报告，一式三份。

	办理地址、时间及电话
	预审主体：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审查主体：国家环境保护部
预审办理机构：水和生态管理处
审查办理地址、电话：北京市车公庄西路14号 电话 68428926
审查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9：00至12：00、13：00至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30


